
附件1
2024年度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
	财政供养人员情况（人）
	编制数
	2024年实际在职人数
	控制率

	
	　10
	　10
	　100.00%

	经费控制情况（万元）
	2023年决算数
	2024年预算数
	2024年决算数

	三公经费
	0　
	　0
	　0

	   1、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
	0
	  0　
	  0

	       其中：公车购置
	　
	　
	　

	             公车运行维护
	　
	　
	　

	   2、出国经费
	　
	　
	　

	   3、公务接待
	　
	　
	　

	项目支出：
	829.99　
	　0
	4550.13　

	    1、业务工作经费
	　
	　
	　

	    2、运行维护经费
	　
	　
	　

	……
	
	
	

	3、本级专项资金（一个专项一行）
	829.99　
	 0　
	4550.13　

	……
	
	
	

	公用经费
	209　
	33.71
	　112.49

	    其中：办公经费
	       49.81
	　10
	　20.8

	          水费、电费、差旅费
	0.2　
	  3
	　0.63

	          会议费、培训费
	　
	　
	  0.18　

	政府采购金额
	——
	40　
	　43.6

	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
	——
	201.63　
	　208.75

	楼堂馆所控制情况
（2023年完工项目）
	批复规模
（㎡）
	实际规模（㎡）
	规模控制率
	预算投资（万元）
	实际投资（万元）
	投资概算控制率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厉行节约保障措施
	　


说明：“项目支出”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，项目支出数与决算数据保持一致。“公用经费”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。
填表人：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[bookmark: _GoBack]

附件2
2024年度（部门）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                 
	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名称
	株洲市渌口区征地工作协调服务中心　

	年度预
算申请（万元）
	
	年初
预算数
	全年  预算数
	全年
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201.63
	4910.84
	4910.79
	10
	100%
	10

	
	按收入性质分：
	按支出性质分：

	
	  其中：  一般公共预算：208.75
	其中：基本支出：360.66

	
	政府性基金拨款：4550.13
	项目支出：4550.13

	
	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：
	

	
	其他资金：151.91
	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　

	
	围绕全区工作重点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　　　
	征收土地面积2206亩，签订房屋协议126户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(40分)
	数量
指标
	完成征拆面积
	2200亩
	2206亩
	10分
	10分
	　

	
	
	数量
指标
	完成征拆项目
	　11个
	　11个
	10分
	10分
	　

	
	
	质量指标
	征拆项目任务完成合格率
	≥98%
	≥98%
	10分
	10分
	

	
	
	时效
指标
	征拆项目完成时间
	及时　
	及时
	10分
	10分
	　

	
	效益指标
（20分）　
	社会效
益指标
	增强居民发展理念
	提高　
	　提高
	10分　
	10分　
	　

	
	
	生态效
益指标
	土地得到合理化利用
	
改善
	　
改善
	　
10分
	
10分
	　

	
	满意度指标
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征拆户对征拆工作的满意度
	　
≧95%
	　
≥95%
	　
10分
	　
10分
	

	
	成本指标
（20分）
	经济指标成本
	基本支出
	201.63万元
	208.75万元
	10分
	10分
	

	总分
	100
	　100
	　
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 
附件2
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株洲市渌口区征地协调服务中心 
一、预算单位基本情况
(一）单位主要职责
根据株县政办发 〔2013〕36号文件规定，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负责国家建设用地的征收征用及拆迁管理。负责补征用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工作。负责组织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。负责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。组织实施安置房的建设、分配、销售和管理等工作。
（二） 2024年主要工作任务
2024年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是：通过前期充分调研和反复征求意见，结合全区项目建设总体规划，拟定了2024年征地拆迁市对区考核项目计划，征地面积2200亩，计划征拆项目11个，其中产业项目6个、基础设施项目3个、社会民生项目2个。
（三）单位机构、人员情况
株洲市渌口区征地协调服务中心属于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，现有股4个，在职人员28人，离休人员0人，退休人员0人，属区一级预算单位。下设0个副科级、0个股级直属单位，其中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、10个全额拨款、0个差额拨款、18个自收自支人员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2024年度基本支出360.66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76.03万元；社会保障就业支出14.1万元；卫生健康支出7万元；住房保障支出11.62万元；其他支出151.91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2024年项目支出4550.13万元。主要是大唐华银灰场项目1025.97万元、古亭-雁城500千伏等六条输变电线路工程项目3268.4万元、南洲新区储备地块三项目255.76万元。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2024年我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良好。全面完成相关绩效目标任务。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，我中心按照“高标准、高效能、高质量”的要求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自觉践行“五个坚持”，着力当好党的卫士、参谋助手、督办能手，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，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（一）抓统筹，组专班，合力构筑征拆格局。一是高位组织推动。带头开展大唐华银、通用机场、城中村改造、南洲新区、株洲科技职业学院等重点难点任务攻坚，深入一线研究解决疑难问题，为全区征拆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。二是组建工作专班，分项目成立了征拆工作专班，集中优势兵力，统筹推进实施，全力以赴做好征拆交地工作。三是各级联动配合。建立完善了工作专班、职能部门、镇村组成的“三位一体”征拆工作体系，最大限度激发镇村两级主体作用，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的力量优势，形成了各级联动，部门协同的“大征拆”氛围和合力。
（二）抓重点，重实绩，高效推进项目征拆。全力推进芦淞通用机场改扩建项目征拆，组建工作专班，下设“一办七组”，工作组紧盯目标任务，高效履职，9月1日完成了全部征地协议签订，协议面积897.1亩，开展房屋合法性认定工作并已签订房屋征收协议91户，取得了积极的工作成效。加快推进大唐华银灰场、廊道、码头等项目征拆，及时保障项目用地。6条输变电线路建设工程涉及全区8个镇，区委、区政府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多次召开高规格动员部署会、调度会，征拆工作高效推进实施，245基塔基永久占地补偿协议和22户房屋搬迁协议已全部完成。下好先手棋，积极谋划G4项目资金测算、安置管理等工作。完成了华新新材料项目安全区房屋搬迁，达到了交地办证条件，保障了项目开工生产；针对青龙湾项目代建房建设滞后问题，组建代建房工作专班全力推动，协调到位资金1400万元，年内将完成建设22栋。发挥镇村主体作用，株洲科技职业学院160余亩项目用地，村组在3天内完成报批征收协议签订。严格政策标准，注重降本增效，城中村改造项目F地块，湘江流域东岸治理，大唐华银灰场、补征地等项目，智能新材料产业园等全区重点项目稳步有序推进。 
（三）抓管理，严标准，提升依法行政水平。一是深入开展法治教育。组织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全面提升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。二是广泛进行业务培训。积极参加市业务部门组织的各类政策培训，到兄弟单位开展业务交流；结合芦淞通用机场项目、京港澳高速项目实际情况，开展了多轮业务培训会，采取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方式，进一步增强全区征拆干部业务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。三是从严政策程序把关。坚持依法行政、依法履职，严格落实《湖南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》，从严政策程序把关，坚持依法阳光征拆，实现了标准统一、政策公开、阳光透明。制定出台了《株洲芦淞通用机场改扩建项目（渌口段）集体土地上被征拆房屋合法性认定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了规范征地拆迁行为。针对政策未能涵盖的个案问题，区征拆协商会审联席会及时“一事一议”研究处理，形成会议纪要，指导征拆工作依法推进实施。
（四）抓保障，强服务，做深做实群众工作。一是扎实推进群腐整治。围绕征拆领域突出问题，全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，实事求是开展问题线索排查，突出实效推进问题整改。晓智区长亲自调度安排资金，解决了南洲新区储备地块三255.7万元征地补偿款支付问题，实质性解决了群众切身利益问题。整治行动以来，共发现问题线索19起，已解决10起，建立完善制度1项。二是开展政策法规宣传。在项目现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、悬挂横幅、宣传车等多种形式，深入宣传征地拆迁政策。结合法治宣传月活动，开设征拆专场，重点对征地拆迁政策进行了宣传，接待政策咨询群众1000余人次，发放宣传手册2000余册。三是做好信访问题处置。面对征拆领域所涉及的信访问题，始终坚持“民有所呼、我有所应”，坚持暖心接访、依法办访，实现即时诉求、即时答复、即时办理。今年来，共接待群众来电来访300余件，办理信访平台交办件25件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3件，处理12345平台热线30件，开展信访积案化解处置10起。
四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一是新政策执行矛盾突出。芦淞通用机场项目执行市场化实物安置（即房票安置），该安置政策在我区从未执行，目前群众接受程度不高。房票使用限制了房源，群众选择受限，特别是对无购房需求等特殊情形的同样要进行房票安置，群众抵触情绪较大。同时，该项目将实施土地入股政策，即以集体部分土征收补偿款入股平台公司，采取分红的形式参股，村组及群众入股意愿不强。
二是违建形势依然严峻。芦淞通用机场内违法建设情况复杂，外来人员建房、少批多建等现象突出，房屋合法性认定工作难度较大，至目前仍有23栋房屋还没有完成合法性工作，制约征地拆迁工作的有序推进。
三是征拆资金保障困难。部分项目未能按协议约定时间及时支付征拆补偿款，征拆群众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，产生大量信访矛盾问题，影响政府公信力。如湘渌公司渌江防洪道路工程、产业集团湘江风光带、中湘公司梅子湖活动中心等项目均存在征拆补偿款未支付到位问题。
五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进一步规范我中心资金及预决算管理，按照“谁支出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加强预算绩效日常监控，围绕绩效目标，适时监控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，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、资金支出进度等。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本单位2024年整体绩效自评结果会应用到2025年项目绩效评价中，更好的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。2024年项目绩效自评情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在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门户网公开。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3             
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	项目支出名称
	株洲市渌口区征地工作协调服务中心　

	主管部门
	
	实施单位
	　

	项目  资金
（万元）
	　
	年初
预算数
	全年
预算数
	全年
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　
	　0
	4500
	　4550.13
	10
	100%
	　10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　
	　
	4500
	　4550.13
	　
	　
	　

	
	上年结转资金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其他资金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　

	
	加快项目推进，保障项目用地需求　　
	　全面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征拆任务工作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(40分)
	数量指标
	土地征收面积
	2000亩　
	2205.78亩　
	10
	　10
	　

	
	
	
	征拆房屋拆面积
	6000㎡
	6325㎡
	10
	　10
	　

	
	
	质量指标
	保障项目进度用地进程
	　100%
	　100%
	10
	　10
	　

	
	
	时效指标
	征拆资金补偿拨付及时率
	　100%
	100%
	10
	10
	　

	
	效益指标
（20分）
	社会效
益指标
	增强居民发展理念
	提高
	　提高
	10
	　10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保障园区项目用地，助推项目和经济建设
	　及时
	　及时
	10
	10
	　

	
	满意度
指标
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拆迁对象满意度
	　98%
	　98%
	10
	　10
	　

	
	成本指标（20分）
	经济成本
指标
	征拆投入
	4500
万元
	4550.13万元
	20
	20
	

	总分
	100




附件4
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株洲市渌口区征地工作协调服务中心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项目绩效管理要求。2024年，本单位组织了相关业务科室，对本年项目资金进行了绩效自评。
2024年度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的专项资金255.76万元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专项资金3268.4万元，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安排的收入征拆专项资金1025.97万元，共涉及资金4550.13万元，完成项目支出4550.13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承办的征地专项资金支出严格按照省、市、区的文件规定，依法征拆，确保了征拆款项及时到位，有效的促进了项目推进，保障了项目用地需求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本单位2023年度，城乡社区支出中的项目征地拆迁资金4550.13万元，实际完成项目支出4550.13万元，全部按进度支付到位。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本单位2024年承办的征拆项目征地拆迁专项资金4550.13万元，是严格按照省、市、区的征拆文件要求，按政策全部按进度补偿到位。执行率100%。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本单位财务管理严格按照政府会计制度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执行。一是对本单位的项目资金进行绩效管理，严格按照征地拆迁工作的相关条例、政策、法律法规及管理办法拨付资金。二是坚持依法行政、依法办事，统一征拆模式、统一程序、统一标准，阳光征拆，有效的用好资金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征地拆迁项目经费分析：产出数量目标完成土地征收2200亩，房屋征拆19栋，实际完成土地征收2205.78亩，房屋征拆19栋，房屋征收面积6325平方米；质量指标是达到了目标任务，保障项目用地，实际已完成征地任务，保证项目进程；时效指标按进度补偿款及时到位，实际完成已拨付到位；成本指标目标征拆投入4500万元，实际到位4550.13万元，全年征地拆迁项目预算调整支出4550.13万元，决算实际专项支出4550.13万元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征地拆迁项目经费分析：社会效益方面：增强居民发展理念，实际提高了居民发展理念。可持续影响方面：保障渌口园区项目用地，助推项目和经济建设，实际及时保障园区项目用地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由于组织领导到位，依法办事，坚持阳光操作，及时拨付补偿款，拆迁对象满意度98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由于工作扎实，绩效目标无偏离，2025年我单位将进一步加大对征地工作开展，为项目建设储备足够的土地，为加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基础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本单位2024年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会应用到2025年项目绩效评价中，更好的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。2024年项目绩效自评情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在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门户网公开。













